
2024 年 4 月 17 日， 家住在奉贤区南桥镇一小

区的小刘在楼栋下面遛狗，正巧陈阿姨从附近走过，

被狗惊吓后摔倒在小区道路上。 陈阿姨报警后被送

到奉贤区中心医院医治，医院诊断为脚骨折，此后住

院开刀治疗，陈阿姨要求小刘承担赔偿责任。双方无

法协商一致，于是申请调解。“法治带头人”朱瑛通过

耐心调解， 缓解了邻里间的矛盾。 双方最终冰释前

嫌、握手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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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噪制噪”？ 男子自制“震楼器”报复邻居
自制“震楼器”属违法行为 “三所联动”化解邻里心结

狗未触碰到对方， 也

要赔偿吗？

南桥镇精心培育“法治带头

人” “法律明白人” “农村学法用

法示范户”， 目前已有 109 名“法

治带头人”、 533 名“法律明白

人”、 54 户“农村学法用法示范

户”， 实现全覆盖， 组织发动“两

人” 充分参与普法宣传、 矛盾纠纷

化解和基层依法治理等相关工作

中。

解放社区书记朱瑛就是“法治

带头人”。 他接到诉求后， 立即展

开调查。 通过询问事发当天旁观居

民、 观看监控录像， 并和双方进行

了电话沟通。 小刘承认， 遛狗期

间， 狗确实突然蹿出并惊吓到陈阿

姨， 陈阿姨因此摔伤。 但小刘坚称

自己当时用狗绳牵着狗， 狗并未触

碰到陈阿姨的身体。

随后， 朱瑛和法官、 调解员对

当事人开展“背对背” 调解。 小刘

表示， 狗未触碰陈阿姨， 陈阿姨明

知怕狗却不绕道， 是否需要承担责

任？ 在征求法官意见后， 朱瑛告

知， 陈阿姨摔伤确实是因为受到小

刘的宠物狗的惊吓而引起， 是狗突

然蹿出的先行行为所导致， 不能强

求阿姨不走近道而绕道行走。

小刘还表示， 如果赔偿， 是否

只需要赔付陈阿姨治疗所需的费

用？ 朱瑛表示， 陈阿姨在事故中受

伤， 动了手术， 后续可能还会涉及

到取钢钉等二次手术， 即使不取，

身体里有钢钉， 天气变化和下雨时

可能会有疼痛等后遗症状况出现。

对于陈阿姨而言， 该起事故会导致

她后续劳动、 行走受到影响， 这是

一种人身伤害， 而且不可逆， 是否

达到伤残等级还需鉴定。 如果经法

院诉讼， 鉴定费、 律师费等都需由

小刘承担， 而且处置时间拉长。 因

此， 劝导小刘站在陈阿姨角度换位

思考， 主动担负起该起事故的相应

赔偿责任。

列明清单， 双方握手

言和

另一边， 朱瑛安抚陈阿姨， 伤

筋动骨一百天， 陈阿姨这次确实身

体上吃苦受痛， 但事已至此， 要积

极面对。 朱瑛让陈阿姨把治疗费用列

个书面清单， 并附相应佐证材料， 逐

个对照计算目前所产生的治疗费用。

在征求法官意见后， 调解员明确告知

治理费用社保已结算部分不再作为受

损费用计算在内。

陈阿姨将之后取钢钉的预算 2 万

元也列入清单。 朱瑛询问， 这部分费

用是否可以减半， 预算降为 1 万元？

“就算到了法院， 没有产生的、 没有

依据的费用也难得到法院支持。” 朱

瑛还劝说陈阿姨， 小刘虽然有过错，

但是至事发， 他一直牵着狗绳没放

开， 也是无心之失。 如果陈阿姨是不

怕狗的年轻人， 或许不会摔倒或摔

伤。 经过几个回合的沟通、 协调， 双

方最终达成一致意见。

由于调解员耐心细致做双方当事

人的工作， 双方握手言和。 在“法治

带头人” 的主持下， 达成了人民调解

协议， 并分别签字确认。 最终， 他们

又回到了邻里和睦的友好氛围之中。

事后， 双方都对于调解结果表示

满意。 小刘说， 感激“法治带头人”

的精心调解， 让他回归了平静的生

活。 陈阿姨也表示， “法治带头人”

搭建起平台高效化解矛盾纠纷， 让她

享受了家门口的优质法治服务， 省去

了赴法院诉讼的累赘繁琐环节， 高效

维护了合法权益。

南桥镇解放社区积极探索和完善

社区治理体系， 联合打造解放公益联

盟“八仙桌” 议事会。 坚持和弘扬

新时代“枫桥经验”， 努力高效推行

各项有效举措， 在化解矛盾、 服务

群众、 居民自治上下功夫， 努力建

设人人有责、 人人尽责、 人人享有

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将议事会打造

成集“政策宣传、 法律咨询、 矛盾

化解、 民情反馈” 等一体的服务阵

地。

在“法治带头人” 的牵头召集

下， “八仙桌” 议事会通过一站式

接收、 一揽子调处、 全链条解决模

式， 通过征询座谈、 议题讨论、 协

调评议等方式， 不断推进小事不出

楼道、 难事不出小区、 大事不出社区

的自治模式， 切实把居民之间的矛盾

纠纷化解在基层。

与司法程序的对抗性相比， 调

解更有利于邻里和谐。 “法治带头

人” 是走近群众的贴心人， 来自群

众， 靠近群众， 熟悉群众， 广受群

众认可。 本案中， “法治带头人”

朱瑛针对该起纠纷实际情况， 层层

递进解开当事人顾虑， 情理法交融

促成了此次纠纷达成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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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章炜

【案例启示】

□ 见习记者 王葳然

因楼上邻居家中孩子淘气， 在

地板上玩闹时发出声响， 一男子竟

“以噪制噪”， 自制“震楼器” 报复

邻居……近日， 普陀公安分局甘泉

路派出所依托“三所联动” 矛盾纠

纷多元化解机制， 及时化解了一起

邻里纠纷。

邻里双方各执一词，

到底过错在谁？

今年 10 月初， 普陀公安分局

甘泉路派出所社区民警王余扣在社

区开展日常走访时， 遇到居民郭阿

姨求助。 郭阿姨说， 楼下邻居许老

伯家经常持续发出尖锐噪音， 严重

影响到一家人的日常生活。

得知该情况后， 民警立即至楼

下居民许老伯家中走访。 面对民警

的询问， 许老伯表示， 自己饱受楼

上郭阿姨一家噪音久矣， 每到夜间

楼上就会发出一阵阵的刺耳声响，

导致自己夜间失眠。

邻里双方各执一词， 到底过错

在谁？ 为了解实际情况， 民警会同

居委干部一同走访了双方当事人及

其他邻居。

经了解， 两家人原本关系融

洽， 但数月前因房屋漏水问题产生

过矛盾， 尽管漏水问题已由物业妥

善解决， 但双方也因此产生了隔

阂。 最近， 郭阿姨的孙子在家中居

住， 平时在地板上玩耍难免发出声

响， 而楼下的许老伯对声音较为敏

感， 误以为楼上故意发出声响影响

其休息。 于是， 许老伯自制了“震

楼器”， 通过持续发出尖锐的异响，

对郭阿姨家进行“噪音攻击”。

“我年纪大了， 楼上整天‘叮

叮当当’ 响个不停， 我觉都睡不

好。” 许老伯说道。 “孩子天生比

较好动， 我们已经很注意并且加强

教育了。 我怎么都想不到楼下会这

么对付我们……” 郭阿姨也表示委

屈。

纠纷妥善化解 双方握

手言和

为避免矛盾进一步激化， 和谐邻

里关系， 近日， 甘泉路派出所立即启

动“三所联动” 机制， 将双方当事人

请到居委会调解室， 会同律师、 人民

调解员以及居委、 物业工作人员共同

开展调解工作。

当天， 在调解室内， 甘泉路派出

所副所长奚琼严肃告知许老伯， 绝对

不能滥用私力解决问题， 根据《治安

管理处罚法》 第 58 条规定， 使用所

谓的“震楼器” 是违法行为。

“相邻不动产的所有人或使用人

在行使自己的所有权或使用权时， 应

当以不损害其他相邻人的合法权益为

原则。 在处理相邻关系时， 相邻各方

应该本着有利生产、 方便生活、 团结

互助、 公平合理的原则， 互谅互让，

协商解决。” 为了让许老伯明白噪音

扰民的严重性， 律师和人民调解员围

绕民法典的相关条款进行释法说理。

随后， 民警王余扣拿出一份郭阿

姨家中客厅记录的视频给许老伯看。

视频中显示， 郭阿姨家中来了客人，

郭阿姨告诉对方在脱鞋和走路时要小

声， 不要发出噪音。

“爷叔， 您看呀， 郭阿姨为了不

影响楼下的您休息， 平日里已经很注

意了。” 居委和物业工作人员说。 闻

言， 许老伯羞愧难当， 意识到自己行

为的不当， 诚恳地向郭阿姨表示歉

意。

“在相邻关系中， 不动产向相邻

不动产施放噪声是难免的， 但是要控

制施放噪声的分贝以及施放噪声的时

间， 不得影响相邻不动产正常的生

产、 生活。” 律师继续补充说道。

同时， 郭阿姨也表示， 自己会

换位思考， 在孩子玩耍时会在地板

上铺上垫子， 减少噪音产生。 至此，

该起纠纷得以妥善化解， 双方握手

言和。


